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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新台幣 675.5 億元。雖然台商回流意願創下歷史新高，但許多台商反映，除了太多行政程

序「卡關」之外，「土地炒作問題比電價調漲還嚴重」、「土地取得有困難」，往往導致

投資計畫延宕。顯見如果政府無法遏止工業用地炒作，則台商回流將難以實現，也無法為

台灣經濟帶來新的動能。 

三、受到歐美再工業化政策與新興市場崛起等影響，再加上近年來大陸工資不斷上升，與台灣

的工資水準逐漸拉近，大陸世界工廠優勢不再，大陸台商開始思索重新布局的策略，此時

如能順勢吸引其回台投資，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將發揮莫大的助益。但

對於有意願回流的台商而言，能否在適當的區位、取得價格合宜的土地，乃是決定其投資

計畫能否成功的關鍵。換句話說；工業用地價格不合理的漲價，已成為阻礙台商回流與台

灣產業轉型的關鍵課題。 

四、面對工業土地炒作影響台商回流的困境，政府實應針對工業區內停歇業廠商，由區內服務

中心收取公共設施維護費，並對停歇業一年的廠房，取消房屋稅與地價稅優惠的政策。這

項措施，預期將增加閒置土地或廠房持有成本，有助於鼓勵土地釋出。同時，為了防止政

府開發的工業區成為炒作標的，根本作法除了制訂「限期開發條款」，要求入駐廠商必須

在幾年內完成投資，否則強制回收土地之外，尚可採行課徵空地稅的措施。此外，在政府

檢討奢侈稅之際，尤其應將「得核發建造執照非都市土地」納入課稅，以避免工業用地成

為短期投機炒作標的。 

（九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防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第三十六條條文」所擬之修正草案，嚴重侵害軍士及眷屬權

益，籲請政府正視。國防部對原遺族撫慰照顧以因社會環境

變遷因素之理由，擬改為「年滿六十歲之配偶，以其婚姻關

係存續十五年以上且未再婚者，給與終身。及以領俸人員退

伍除役生效時婚姻關係存續二年以上之未再婚之配偶，不受

支領年齡限制」，但此擬修正內容與軍職人員任職及服役特

性之事實景況，完全背離。據本席瞭解，國防部該條例修正

內容之引據，是因公務人員爰於自兩岸解嚴後，不乏時聞自

公職退休長者遭騙婚或為覬覦遺族撫慰金，為保障渠等權益

及避免糾紛而做之限制，自民 100 年訂定俗稱的「嫩妻條款

」，殊先不論這個限制有沒有違反憲法予人民婚姻自由的保

障？有沒有倒果為因未審先判的嫌疑，就軍人的待遇、權利

和限制能完全等同或比照公務人員嗎？本席可以體諒當初有

關為保障公務員等權益及避免糾紛而做的限制，也理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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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防部訂定的內容及限制門檻，是否應就軍職人員特性

來考量，而不是照本宣科依樣畫葫蘆，結果卻對軍職人員成

了不公平條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軍職人員係因限年限齡的服役限制，而被迫提早離開軍中，選擇擔任軍職這行業，當然就

必須面對這樣的約束，自然無可厚非。但以比照公務人員「以領俸人員退伍除役生效時婚

姻關係存續二年以上之未再婚之配偶，不受支領年齡限制」乙節，對軍士官言是不合情合

理？公務人員法定退休年齡是 65 歲？而軍士官因相關限制被迫退役的平均年齡卻是 42 歲

，這種在先天立足點就完全不等同的基礎，如何能引用？ 

二、以「職階年限」為例，軍職規定前一年未佔缺者不得再予調整，換句話說；一年（含）以

上者都有機會晉級續任，軍中各階人員在退前一年始佔缺者彼彼皆是，有太多中校最後一

年才佔缺，而今已貴為將階官長。鑑此；以「退伍除役生效時婚姻關係存續二年以上為限

制」，怎會符合軍職人員限年限齡的退役特性嗎？軍職人員可以用公務員法定退休年齡來

同等限制嗎？ 

三、軍職人員將一生最黃金的年華完全奉獻國家，國防部以渠等在役其間眷屬照料家庭辛勞為

由，使對遺族撫慰照顧無可厚非。但國防部對戎馬倥傯之勞苦功高將士於退伍後，能得德

眷妥善照拂，是否亦應同樣心存感謝其眷屬之辛勞？尤其退休軍職已無昇遷之機，其眷能

不求功名虛榮，而用心照拂至情是否才更為可貴！這十年來晚婚已蔚為風氣？女孩子 35 歲

男生 40 歲才結婚的大有人在，若結婚一年許即因直未佔上缺之因而被迫退役，這種限制對

當事人公平嗎？軍人可以選擇個人「適婚年紀」，但卻無能主宰『佔缺時日』啊！ 

四、遺眷因軍士官晚婚，而必須要「婚姻關係存續十五年以上且未再婚者，給與終身」的限制

，不但不盡人情更是直接侵害遺眷權益。軍職人員因服役年齡，被迫正值壯年提早離開軍

中，若有不測萬一而亡故，因晚婚所致，其時妻兒亟可能才是真正最需要經濟支助之屆！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六條條文」所擬之修正草案中，此種六十歲及十五年

之限制實不合適軍職人員服役特性，更有甚者；居然國防部還必須兩條件都符才得支領，

實在不知；軍方傳統照顧袍澤眷屬的德旨是否是歷史了？ 

（九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來私立大學面臨少子化衝擊，發生

經營困難情形，籲請政府有關正視，並速謀改善之道，確保

教師、學生及公共利益。隨著高教政策鬆綁，公私立大學如

雨後春筍快速擴張。當時即有不少人深表憂心，但卻也有認

為國內大學多少才適當，不應由政府干預，應由市場供需決

定。但事實上；大學院校退場遠比企業退場錯綜複雜，其對


